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寒假課後照顧班簡章 

一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。 

 

二、 上課日期與時間：114年 1月 21日（二）至 114年 1月 24日（五）；114年 2月 3日（一）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至 114年 2月 7日（五）共 9天。(每日上課時間為 08:00~12:00)。 

 

三、 開班原則：每班以 15~25人為原則，如人數不足將予以併班或增加收費。 

 

四、 報名時間：114年 1月 3日(五)下午 16時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 

五、 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為主。掃描右方 QRCODE。 

 

六、 上課班別、內容、參加年級、上課時間、收費標準。 

 

1. 目前每班預估 15~25人，費用正式開班後視實際開班人數為基準，如人數不足將予以併班或增加收

費，請家長再依繳費通知單繳交課後照顧費用。 

2. 退費方式 

(1)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 1/3 而

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上課，退還所繳費用 2/3。 

(2)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 1/3、未達 2/3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 1/3。 

(3)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 2/3者，不予退費。 

(4)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前項退費基準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成品者，則發

還成品。  

(5)為避免錄取繳費後又申請退費而影響他人上課權益，敬請家長於報名繳費前慎重考量。 

 

七、 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、原住民學生及安心就學方案學生教育局補助相關經費。 

 

八、 安全規範: 

(一) 參加課後照顧服務，視同留校正常上課，請督導子女應遵從老師的指導、遵守學校及班級規約，

注意自身與他人的安全，為維護整體教學品質與所有學生安全及受教權益，凡無故缺課、無法按

時接送、擾亂秩序、影響班級違反班規者，經授課老師勸導糾正無效，或通知行政處室協助，

將發下勸導單，經勸導達三次以上且未有改善者，取消其參加資格。 

(二) 如未能到班上課者，請務必由「家長」事先完成請假程序。若有疑問，請電(02)27277992分機

12教務處教學組查詢，謝謝！ 

 

招收對象 星期 班別 上課內容 繳交費用 

一至六年級 一二三四五 08：00~12：00 作業指導、閱讀活動、體能活動 1700 


